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實施者提供諮詢服務與資訊揭露處理要點 

1.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14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更字第 1020007926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點，並自即

日生效 

2.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21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更事字第 10434388731號令修正發布第 5點，並自

即日生效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都市更新案件資訊透明，增加相關權利人及申請人或實施者

間互信基礎，以加速都市更新之推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都市更新案件之資訊揭露，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智慧財產權保護法規及其他

法規，其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依本要點辦理。 

三、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之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

者（以下簡稱實施者）應主動揭露各該計畫有關之內容、辦理程序及涉及相關權利人權利義務有

關事項。 

前項所稱相關權利人，係指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與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

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四、申請人或實施者舉辦公聽會，應將簡報及有關附件等各種會議資料，於寄發公聽會開會通知時，

一併寄送予相關權利人。 

前項會議資料應分別表明下列事項，並將簡報併同會議紀錄，於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報核時檢附： 

（一）都市更新各階段辦理之流程與進度，及公聽會辦理之依據與目的。 

（二）計畫內容： 

1.事業概要階段：應摘要說明本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事項，並詳細說明同條第一款、第七款

至第十二款規定事項。 

2.事業計畫階段：應逐項說明本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事項，並詳細說明同條第十三款有關容

積獎勵項目及其應負擔之成本、共同負擔項目依實際狀況認列之費用、建築規劃對共同負

擔之影響、容積移轉費用負擔及移入容積分配方式等事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一條之分配方式。 

3.權利變換計畫階段：應說明事業計畫之必要資訊、權利變換機制、估價原則、更新前後價

值、分配方式及期程、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選配意願（含不願、不能）之表達及其後

續參與方式等，並逐款說明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除第五款及第十款外之規定事項。 

（三）同意書簽署之意義與相關權益事項。 

（四）申請人或實施者設置之專案網頁、諮詢專線及聯絡窗口。 

（五）政府相關部門諮詢方式。 

（六）其他必要事項。 

實施者應將前項規定之相關資料，提供本府於舉辦公聽會時，寄發相關權利人。 

五、申請人或實施者應設置都市更新個案相關資訊專案網頁，對公眾及相關權利人分別公開，網頁內

容應依期日記載各階段審議內容即時維護更新，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專案網頁應於舉辦自辦公聽會當日前十日完成架設。 

（二）對公眾公開之部分，應含下列內容： 

1.申請人或實施者。 

2.更新單元區位、範圍及面積。 

3.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4.建築量體與高度。 

5.停車位數及車道出入口。 

6.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 

7.公共設施興修改善及公益設施設置計畫。 

8.現有巷道之廢止及改道。 

9.流程及進度。 

10.政府相關機關連結。 

11.其他必要資訊。 

（三）對相關權利人公開之部分，應含下列內容： 

1.事業概要核准版之計畫書。 

2.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公開展覽版與核定版之計畫書及公聽會簡報。 

3.專案小組及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4.其他必要資訊。 

（四）網頁所載相關內容應清晰可辨，並可供相關權利人下載。 

專案網頁設置完成後，申請人或實施者應將網址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府，網址若有異動時亦同。 

六、申請人或實施者應於舉辦自辦公聽會前，設置個案專線電話，提供個案諮詢服務。 

七、相關權利人陳情本府提供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計畫書，經本府通知申請人或實

施者提供時，申請人或實施者不得拒絕。 

前項計畫書內容得以書面、電子檔案或光碟方式提供。 

八、相關權利人對都市更新個案內容有疑義時，本府得依實際需要通知申請人或實施者，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申請人或實施者派員至指定時間、地點，向相關權利人說明。 

（二）申請人或實施者製作書面說明資料，並派專人或以雙掛號方式寄送予相關權利人。 

九、申請人或實施者未依第四點第一項規定辦理者，本府得通知申請人或實施者補辦說明會；其他未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者，本府得通知申請人或實施者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或經補正仍未符規定者，

本府得暫緩辦理有關個案之下一程序，於補正完成後再續行辦理。 


